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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26875《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第5部分。GB(/T)26875已经发布了以下

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通信服务软件功能要求;
———第3部分:报警传输网络通信协议;
———第4部分:基本数据项;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6部分:信息管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7部分: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软件功能要求;
———第8部分:监控中心对外数据交换协议;
———第9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
———第10部分: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要求。
本文件代替GB/T26875.5—2011《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与

GB/T26875.5—201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11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火警信息终端”术语,并删除了“火警信息终端受理软件功能要求”(见2011年版的

3.1、5.3);

c) 删除“基本要求”,将其内容纳入第4章和第5章(见4.3、4.5、5.2,2011年版的第4章);

d) 更改了受理软件操作确认提示功能(见4.2,2011年版的5.1.5);

e) 增加了视频信息显示界面的要求和不同界面间关联操作的要求(见4.3、4.6);

f) 增加了受理软件对未受理信息的席位分派管理、代接信息功能和转移推送信息功能(见4.4);

g) 增加了对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的显示、查询、监测和处理的要求(见4.10);

h) 增加了对视频监控信息的显示、查询、处理的要求[见4.11、4.14c)];

i) 增加了需要受理人员人工操作处理的其他信息的要求(见4.12);

j) 更改了对不同接收信息的受理要求(见4.14~4.17,2011年版的5.2.4~5.2.7);

k) 更改了信息确认、记录归档要求,并增加了受理过程的信息记录和音视频记录的关联功能(见

4.15,2011年版的5.2.5);

l) 更改了支持人工发送指令的要求(见4.18,2011年版的5.2.8);

m) 增加了消防设施巡查、应急预案、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消防演练、消防安全培训等信息的查询、
显示和告警要求(见4.19~4.21);

n) 增加了受理信息多维组合的查询、统计、分析功能(见4.22);

o) 增加了通知消息的录入、编辑、查询、分发功能(见4.23);

p) 将“试验方法”更改为“符合性评价”,并更改了内容(见第5章,2011年版的第6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消防救援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3)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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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辽宁省

消防救援总队、杭州海康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沈阳赛飞消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海霞、吴小川、马青波、李志刚、闫利军、陈黄悦、张金龙、赵先林、赵兵。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年首次发布为GB/T26875.5—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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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作为“智慧城市”“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升建筑消防设施完

好率、实现初期火灾及时识别与快速处置、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具备更高安全性的新技术、新系统、新业态大量涌现,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已在消防领域深度集成应用,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顺应时代

需求,通过技术迭代,发挥降低消防安全风险的重要功能,为消防工作转型升级聚力赋能。为了适应信

息技术发展,推动社会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提升社会消防安全治理能力和城市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制修

订GB(/T)26875《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GB(/T)26875拟由十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的架构及组成,并明确系统功

能、性能、安全等相关要求。
———第2部分:通信服务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通

信服务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3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应用支撑平台通信协议。目的在于规定用户信息传输装置与

应用支撑平台之间的传输协议。
———第4部分:基本数据项。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所包含的基本数据项。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的人工

受理座席受理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6部分:信息管理软件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的

信息管理软件实现的功能。
———第7部分:维护保养单位应用平台功能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维护保

养单位应用平台实现的功能。
———第8部分:系统对外数据交换协议。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与外部信息系统之

间的数据交换协议。
———第9部分: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用户信息传输装置的

功能、性能技术要求。
———第10部分:消防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要求。目的在于规定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消防

设施信息采集装置及接口的要求。

Ⅴ

GB/T26875.5—2026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5部分:受理软件功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的人工受理座席使用的受理软件的功能要求

和符合性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应用支撑平台人工受理座席使用的受理

软件(以下简称“软件”)的设计、研发和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000.51—2016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
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

GB/T26875.1 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26875.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功能要求

4.1 软件启动运行或经登录操作后,应自动进入受理工作状态。

4.2 软件应具有参数配置、交接班、在席/离席状态切换、退出等操作确认提示功能。

4.3 软件界面应采用中文显示,应具有文字信息、地理信息和视频信息显示界面,并应显示但不限于以

下信息:

a) 未受理信息;

b) 日期和时间信息;

c) 软件版本信息;

d) 受理座席、受理人员信息;

e) 受理人员离席或在席状态信息;

f) 通信连接状态信息。
上述信息中,a)内容不应被覆盖。

4.4 两个及以上座席同时在线受理信息时,软件应具有未受理信息的席位分派管理功能、代接信息功

能和转移推送信息功能。

4.5 信息处理过程中应有受理流程指示,违规操作应有告警提示。

4.6 文字信息、地理信息和视频信息显示界面应具有关联操作功能。在文字信息显示界面对新受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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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处理时,地理信息显示界面和视频信息显示界面应自动切换到相应的地理位置和视频界面;在地

理信息显示界面进行定位操作时,应能将相关位置信息提取到文字信息显示界面中。

4.7 软件应能记录、查询受理人员离席和在席时间、受理人员交接班时间以及值班记事,并应具有运行

日志查看功能。运行日志应包括但不限于软件的启动和退出时间、参数配置修改时间和内容、软件错误

提示时间和内容、通信连接状态变化的时间和状态信息等。

4.8 软件应具有时间同步功能,时间同步对时偏差应符合GB/T26875.1的规定。

4.9 软件应能接收、显示、处理及查询联网单位的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

4.10 软件应能显示、查询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并能对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信息的动态管理

信息进行监测和处理。

4.11 系统接入联网单位视频监控信息的,软件应能显示、查询联网单位视频监控信息和支持通过联网

单位消防控制室的视频监控信息实现对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查岗功能。对于由系统或本软件利用视

频信息分析辨识出的以下信息,应满足相应要求:

a) 火灾报警信息,软件按接收到消防设施火灾报警信息的情况进行处理;

b) 消防安全管理异常信息,软件按接收到消防设施故障、异常信息的情况进行处理,异常信息如

值班人员脱岗,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占用防火间

距,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

4.12 软件应能显示、处理、查询本软件识别出的告警信息以及系统内各平台推送给应用支撑平台需要

受理人员人工操作处理的其他信息,并能对处理结果进行跟踪和记录。

4.13 软件在接收到各类信息时,应能驱动声器件和显示界面发出声信号和显示提示。声信号和显示

提示应根据接收信息的优先级(紧急程度)进行差异化区分,其中火灾报警信息级别最高,其对应的声信

号和显示提示应明显区别于其他信息,且显示及处理优先。声信号应能手动消除,当收到新信息时,声
信号应能再启动。信息受理后,相应声信号、显示提示应自动消除。

4.14 受理联网单位消防设施运行状态信息时,软件应能对消防设施的实时状态和历史数据进行数据

分析,通过信息归类、提升或降低信息级别等提供辅助判断和处理功能,并显示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信息接收时间、用户名称、地址、联系人姓名、电话、单位信息、消防设施系统或部件的类型、实
时状态和历史状态等信息;

b) 该联网单位的地理位置信息、消防设施的位置信息以及部件在建筑物中的位置信息;

c) 当该联网单位发生火灾报警且接入了视频监控信息时,应能自动显示该用户的视频监控信息。

4.15 软件应能对消防设施报警信息(如火灾报警、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电气火灾监控报警等)进行确认

和记录归档,对于消防设施在测试或维护保养期间发生的报警受理记录应能与真实发生的报警受理记

录进行区分;应记录信息处置和确认过程中发生的信息,并应能关联信息确认过程中发生的语音通话记

录和视频记录,一个受理记录可以关联多个音视频记录。

4.16 软件应能通过应用支撑平台向联网单位归属地的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或其他接处警系统发送经确

认的火灾报警信息,信息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报警联网单位名称、地址、地理位置;

b) 联系人姓名、电话;

c) 建筑物名称;

d) 报警点所在建筑物详细位置;

e) 受理人员信息。
软件应能接收、显示和记录消防通信指挥系统或其他接处警系统返回的确认时间、受理人员信息;

通信失败时应告警。

4.17 软件应能对消防设施故障、异常等信息进行以下处理:

a) 预置处理,能根据预置条件进行自动处理或自动推送至相关部门或联网单位相关人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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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时处理,对联网单位、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超时未处理的信息,提醒受理人员进行处理。
软件应能对以上处理结果进行查询。
注:消防设施故障、异常等信息见GB25506、GB/T26875.10。

4.18 软件应支持人工向联网单位发送以下测试指令:

a) 巡检指令,测试用户信息传输装置在线情况;

b) 查岗指令,测试联网单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在岗情况。
测试失败时软件应能告警,并能记录、显示和查询测试结果。

4.19 软件应具有联网单位消防设施巡查信息、应急预案的查询、显示功能,对于未能按要求开展巡查

的联网单位,软件应能发出相应告警信息,提醒受理人员进行处理。

4.20 系统接入联网单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信息的,软件应具有联网单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信息的查

询、显示功能。对于即将到期或未能按期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的联网单位,软件应发出相应告警信

息,提醒受理人员进行处理。

4.21 系统接入联网单位消防演练、消防安全培训信息的,软件应具有联网单位消防演练、消防安全培

训信息查询、显示功能。对于即将开展或未能按期开展消防演练、消防安全培训的联网单位,软件应发

出相应告警信息,提醒受理人员进行处理。

4.22 软件应具有受理信息多维组合的查询、统计、分析功能,实现对消防设施、建筑物、联网单位、区
域、消防设施的制造商、消防设施的维护保养单位、联网单位消防安全等不同维度的数据分析、风险分析

和可视化展现。

4.23 软件应具有通知消息录入、编辑、查询、显示和分发功能,应能通过设置自动发送或人工即时发送

实现通知消息的批量分发和单点分发。

5 符合性评价

5.1 软件的用户文档应符合GB/T25000.51—2016中5.2的规定。

5.2 按GB/T25000.51—2016中第7章的要求进行软件的符合性评价,验证软件的功能是否符合第4
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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